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名称：长沙市心理援助热线服务项目
二、采购服务期限：一年
三、采购预算：399450元
四、服务要求
（1）项目背景
长沙市心理援助热线是在长沙市卫生健康委的指导下，依托长沙市第九医院精神卫生专业资源优势建设的公益热线。热线于2018年12月开通，免费为公众心理健康需求提供专业心理咨询服务。
热线系统拥有完备的录音、数据存储和业务管理功能。全体接线员都接受过系统培训并获得热线接线员资格认证，能在来话者处于心理危机状况下或感到极度困难时给予心理支持与帮助。
作为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窗口，长沙市心理援助热线服务范围包括：面向公众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和精神心理卫生相关知识，鼓励有心理问题的来电者寻求专业的治疗并提供精神心理卫生机构的转介服务，为抑郁、有自杀倾向和遭遇其它心理危机的来电者提供心理支持，降低高危来电者自杀风险等。
（2）服务时间及地点
时间：服务时间为一年（24小时×365天）。
地点：长沙市第九医院门诊楼2楼长沙市心理援助热线
（3）服务方式与具体服务需求如下：
1、接线服务：每日安排6名接线员接线、1名督导，每日服务时长：24小时，服务期限：1年。
2、专业培训及督导：全年开展2期接线员及督导的培训（其中一期要求为期3天，培训老师需为北京、上海、广州或杭州等国内较为先进的心理援助热线的专家）。定期开展接线员团体督导，要求每月1次；个体督导根据需要随时提供。
3、宣传推广：负责长沙市心理援助热线微信公众号运维及营销，上传心理科普类文章，每周至少1篇，全年刊发文章原创率≥70%；对心理援助热线领域近期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报道或转载；增加微信公众号的浏览量和关注人数；不定期通过省、市媒体对外宣传、推广心理援助热线号码及相关事迹等。（注：宣传推广为服务的基本内容之一，不单独安排经费！）
五、验收程序和标准
1.本项目采用分批次验收。
2.验收的标准和依据：包括本采购项目的询价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采购合同和有关国家标准与行业规范。
3.采购人组织验收小组，中标人提供的服务进行初步验收和最终验收，验收标准详见《长沙市心理援助热线购买心理咨询服务验收标准》，验收评审分为合格≥90分、不合格＜90分，如验收不合格，中标人须调整服务方案和方法，直至验收合格，若调整方案和方法后还是不能达到验收合格，采购人有权终止与中标人签订的采购合同，另行选择其他供应商承担本项目的供货和相关服务，中标人承担验收不合格而返工造成的自身的一切损失和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4、如验收过程中发生纠纷，将委托国家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或其认定的机构进行检测鉴定。如为中标人的原因，一切费用由中标人支付。
5、凡验收不合格，由中标人负责整改至合格，有关损失及因此造成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且中
标人应自验收不合格之日起按合同总额5%的标准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采购人有权在服务费中直接扣除。连续两次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解除与中标人签订的采购合同，不结算本合同服务费用，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支付本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中标人应继续赔偿，且采购人有权另行选择第三方承担本采购项目的相关服务，中标人须承担因验收不合格造成的自身的一切损失和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六、付款方式
1、项目服务满30天后，采购人组织验收小组按照《长沙市心理援助热线购买心理咨询服务验收标准》对中标人提供的服务进行初步验收，验收评审分为合格≥90分、不合格＜90分，合格不扣款，不合格按合同金额扣减1%，初步验收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30%-初步验收扣减款。
2、项目服务期满180天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60%。
3、项目服务期满后，采购人组织验收小组对中标人提供的服务进行最终验收，合格不扣款，不合格按合同金额扣减3%，最终验收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100%-合同金额的60%-最终验收扣减款。
4、中标人须开具正规发票给甲方，开具的发票与每次实际支付金额数一致。否则采购人有权拒付。
七、其他事项
1、中标人承诺在履行本合同中接触到的采购人的保密信息和资料，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在本合同的有效期间和本合同解除或终止之后，中标人不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否则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且赔偿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2、按照本服务项目保证按质按量完成合同规定的服务项目，未经采购人许可，不得将此服务项目交予第三方公司办理。 
3、因中标人原因未能完成规定的服务项目，采购人有权按照其服务费总额扣除相关服务费用或规定中标人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约定的服务项目。
4、本项目为包干式，即本项目有关的所有费用均由中标人包干承担，采购人不再承担任何费用。
5、对于上述项目要求，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进行回应，作出承诺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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